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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作活祭 在基督裡的身體生活 

 

  一、活祭的奉獻(羅12：1-2)： 

1. 作活祭的催促（1）: 

 
 
 
 

2. 是聖潔的（1）： 

 
 
 
 
 

3. 是神所喜悅的（1）： 

 
 
 
 
 

4. 是理所當然的事奉（1）： 

 
 
 
 
 

5. 凡事照著神心意行（2）： 

 
 
 
 
 
 
 

  二、在基督裡的生活（羅12:3-12）：教會（基督身體裡）生活 

1. 肢體的配搭要按照所得的恩賜專一的服事（3-8a）： 

 
 



 
 

2. 從心裡真心的去做（8b-15）： 

 
 

3. 不根據自己而活（16-17）： 

 
 
 
 
 

4. 信任主的安排（18-21）： 

 
 
 
 
 
 

第十三章 作活祭 在基督裡的社會生活 

 
 

  一、服權柄的生活(羅13：1-5)： 

 

1. 權柄是出於神（羅13：1）： 

 
 
 
 

2. 行善而不作惡(羅13：2-3)： 

 
 
 
 

3. 執行權柄者是神的用人（羅13：4）: 

 
 
 
 

4. 要順服權柄（羅13：5）： 

 
 
 
 



 

二、要遵行義務(羅13：6-7)： 

 


